
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
一户多人口用电基数

尊敬的电力客户：
欢迎您到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办理用电业务，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。

业务申请所需资料2

业务办理流程1

业务受理 电费清算 归　档 结　束

其他注意事项3

（已办理实名制
  客户可不提供）

（已办理实名制
  客户可不提供）

（系统生成
客户确认）

居住证明（与用电地址一致的《居民
户口簿》、《江苏省居住证》、流动
人口登记、社区居民委员会/村民委
员会实际居住证明），以社区居民委
员会/村民委员会实际居住证明为依
据办理的，需提供证明材料内所有人
员本设区市内《居民户口簿》。

在同一设区市内户籍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的“人户分离”人员，可提供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开具的实际居住证明，
或以《居民户口簿》登记的“本市（县）其他住址”（实际居住地）作为认定依据，用于办理居民阶梯电价“一户多人口”用
电基数调整业务（以下简称“一户多人口”业务）。
无公安部门户籍证明的军队士官（包括部队、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士官），由所在军队师（旅）级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，根据
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出具所在居住地址的书面盖章材料，用于办理“一户多人口”业务。
政府拆迁安置的居民家庭，且家庭人口在5人及以上的，由政府拆迁管理部门出具书面盖章证明（含原住址、现住址）材政府拆迁安置的居民家庭，且家庭人口在5人及以上的，由政府拆迁管理部门出具书面盖章证明（含原住址、现住址）材料
后，连同原住址的房产证明原件及户口簿原件、现住址的房产证明材料，可申请办理“一户多人口”业务，但不能与其他户籍
叠加使用。
公租房、企事业单位分配房、部队房屋、历史遗留的无产权房屋、“小产权房”等，无房产证明但已由供电公司独立装表的，
则需政府相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，提供与用电地址一致的户籍证明。
办理“一户多人口”业务时，户口簿住址（含本市（县）其他住址）、居住证申领地住址、流动人口登记地址、社区居民委员
会/村民委员会实际居住证明地址应与用电户地址一致，方可作为“一户多人口”业务办理依据。
全部居住人口以《居民户口簿》为依据办理的，长期有效；以《江苏省居住证》、流动人口登记和社区居民委员会/村民委全部居住人口以《居民户口簿》为依据办理的，长期有效；以《江苏省居住证》、流动人口登记和社区居民委员会/村民委员
会实际居住证明为依据办理的，有效期为一年。到期前，用户应及时办理相关手续，逾期未办理的，将停止执行。停止执行
后，需重新办理相关手续，方可自重新办理成功的当月起再次生效，执行相应政策。
居民家庭居住地址发生变更时，应携带新的房产证明材料原件、变更后的户口簿原件、实际居住证明材料、居民身份证等资
料，至供电公司申请变更。
每位居民用户同时期只能在江苏省范围内一个用电户办理“一户多人口”用电基数业务，不能同时在多个用电户重复办理。
已办理“一户多人口”业务的居民客户，居住人口变动时，应按新申请业务规则提供相关资料。
一个住宅证明下对应多个户口簿和实际居住证明材料时，按该住宅证明下的实际居住人口总数进行核定，可联合办理“一户一个住宅证明下对应多个户口簿和实际居住证明材料时，按该住宅证明下的实际居住人口总数进行核定，可联合办理“一户多
人口”用电基数调整业务。
人数满5人及以上的，可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千瓦时一档阶梯电量基数，自完成变更月份的当月生效。人数满7人及以上的，
可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千瓦时一档阶梯电量基数，也可申请执行居民合表电价（0.5483元/千瓦时，不执行阶梯电价、不执行
峰谷分时电价），自完成变更月份的当月生效，选择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，需清算年度阶梯电费，并结算本次抄表电量电费，
以上电费需当月结清，完成变更时间以业务办理成功时间为准。
办理“一户多人口”业务产生的阶梯电价电量基数，以及各电量分档加价标准，按照政府相关部门批复的价格政策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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